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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3〕15号
关于开展“劳动创造幸福”征文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为进一步倡导勤奋劳动、诚实劳动、创新劳动，用劳动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理念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职工中开展以“劳动创造幸福”为主题的征文活动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文时间
3月15日到6月30日。
二、形式内容
1.以记叙文为主，可以是反映劳动和生活的幸福小事，也可以是身边先进人物、先进集体的感人故事。篇幅在1000字左右，要求观点鲜明、感情真挚，展现苏州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。
2．征文必须是原创作品，在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均不参加本次征文活动。
三、投稿方式

各地、各单位工会组织职工参加征文活动，通过初评推荐稿件，每地区、单位推荐10篇；职工也可直接投稿。均须投纸质稿和电子稿各1份，稿件落款处写清作者的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。截稿时间为6月30日。
邮寄地址：十梓街578号，苏州市总工会宣教部收，邮编：215006。电子邮箱：szghxjb@126.com。联系人：佟春营。纸质稿信封和电子邮件标题须注明“劳动创造幸福征文”字样。
四、评比表彰
1.市总组织有关专家，评出优秀作品若干名，给予表彰奖励，并择优推荐到《苏州日报》、《江苏工人报》、苏州工会网等发表。
2.对在本次征文活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地区、单位工会授予组织奖。
本通知可在苏州工会网www.szftu.org下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州 市 总工 会

2013年3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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